
附件 3

广东省大型科研仪器开放共享绩效评价指标说明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指标说明

A 单位组织

管理情况

（30 分）

A1
管理制度建设

（15 分）

单位管理制度健全，包括大仪购置论证、集中集约管理、

鼓励开放共享、推广国产仪器，以及对实验技术人员的

职位职称发展和考核激励等。应参评大仪均参评，落实

制度并取得成效。

A2
集中集约管理

（5 分）

对大仪实行集中集约管理，如组建公共实验室、测试中

心等实体平台。

A3
资源规范管理

（5 分）

建设大仪管理体系，实现预约、上机管理等，并完整准

确记录相关信息。

A4
实验技术自主创新

（5 分）

实验技术人员围绕科技基础条件自主保障，开展仪器功

能开发、实验方法创新、仪器维护升级改造等自主创新

工作。实验技术人员重点进行关键技术攻关和国产替代

研究，以提升自主创新能力的情况。

B 大仪运行

使用情况

（35 分）

B1
大仪运行机时

（15 分）

统计年平均有效工作机时（用于科研、实验、检测、测

试等活动的全年总机时，包括必要开机准备时间、测试

时间、后处理时间，不包括空载运行时间）。

B2
运行使用成效

（15 分）

支撑本单位国家、省重大科研任务情况，及对相关研究

成果的直接贡献。

B3
空闲大仪运行情况

（5 分）

针对年运行机时不足 400 小时的大仪提出整改方案，如

内部划拨、统筹管理、加强共享、减少同类仪器购置等。

C 大仪开放

服务成效

（35 分）

C1
大仪开放情况

（10 分）

单位应依法履行科技资源信息公开义务，将财政资金购

置的大仪信息报送省共享平台；大仪名称规范、分类准

确、字段完整；联系方式真实有效。

C2
服务及收费

（5 分）

明确服务内容并制定收费标准。在省共享平台中填报并

发布服务单元。

C3
对外服务机时

（5 分）
统计年平均对外（其他法人）服务机时。

C4
对外服务数量

（5 分）

对外（其他法人）服务合同数量、合同金额、用户数量

等。法定认证、执法检查、强制检测，以及商业验货、

商业摄制、医疗服务、电信计费、大批量验货等非科技

创新活动不计入统计。

C5
对外服务成效

（10 分）

服务外单位（其他法人）开展重大工程、服务民生、应

急事件、科学普及、政府决策等创新活动，特别是支撑

我省企业研发和粤港澳科技合作的重要成效。重点评估

服务企业情况，如支撑我省企业技术研发、产品创新、

产业链协同等关键环节的服务成效。


